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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基隆高級中學代課、代理教師考核及再聘要點(草案) 

112年 1月○日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 

一、為提升本校代理教師整體教學品質，有效控管代理教師素質與流動，維護

學生受教權益及符合學校校務發展之考量，爰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

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(以下稱本辦法)及「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

特殊教育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」(以下稱本要點)，特訂

定本考核及再聘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現任本校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、代理教師(以

下稱長期代課、代理教師)，且具本辦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1項資格者。 

三、本校長期代課、代理教師之平時考核，悉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

成績考核辦法」相關規定辧理。 

四、本校應就長期代課、代理教師聘約期間之表現辦理服務成績考核，其方式

如下： 

(一)由教務處、學生事務處、輔導室、人事室之單位主管(以下稱各處室主

任)及聘任科別共同辦理初評。 

(二)考核期間以代理教師之聘約起迄日期為準，人事室應於聘期結束前將代 

理教師成績考核表（如附表）送交各處室主任及聘任科別進行初評。 

(三)各處室主任及聘任科別應就代理教師之平時表現，秉持客觀、公平、公 

正之態度，就教學能力、班級經營、學生輔導、出勤狀況及學術專業與

社群互動覈實考核，。 

(四)研提考核建議，提經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認定。 

(五)前開各項評核遇有爭議時，提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時，得邀請相關

單位列席說明。 

(六)前開各處室主任及科召集人就辦理初評，受評人為其配偶、前配偶、四

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，應自行迴

避。經奉准迴避後，得由校長指定之代理人賡續完成初評。 

(七)考核總分數達八十分以上者，提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核議，經核議為

服務成績優良者，於個人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加註；前開且符合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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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校務發展者，得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辧理再聘，並以再聘二次為

限，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或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

項所定傳染病時，報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後，再聘得不受二次之限制。 

五、考核項目有(一)教學能力佔 30%、(二)班級經營 25%、(三)學生輔導

15%、(四)出勤狀況 10%及(五)學術專業與社群互動 20%，共計五大項，二

十個子項，每一項符合者最高得分 5分，考核成績加總達 80 分以上者，

為『服務成績優良』。考核格式如附表一。 

六、核議服務成績優良者，經受考人提出申請再聘表，由教務處依各科需求提

出「國立基隆高級中學教師缺額需求表」建議，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經過

後，人事室就符合再聘之代理教師名冊，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

再聘。申請再聘表格式如附表二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辦理。  

八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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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基隆高級中學代課、代理教師服務成績考核表 
考核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 

教師姓名  應聘科別  

授課科目  教師證日期證號  

初次甄選 

應聘日期 

自  年  月  日 起 

至  年  月  日 止 

再聘（一）期間 
自  年  月  日 起  

至  年  月  日 止 

再聘（二）期間 
自  年  月  日 起  

至  年  月  日 止 

評量内容（每子項目最高 5分） 

項目 評量内容 考核分數 評分主管核章 

教學 

30% 

1、充分做好課前/輔助教材之準備，並熟悉授課内容。 

 

(教務處） 

2、清楚呈現教材内容，表達清晰、易懂。 

3、運用有效教學技巧及良好之溝通技巧。 

4、依學生評量表現進行多元化教學、規劃學生作業及批改。 

5、依照排定之課程及進度授課，無遲到、早退、曠課記錄。 

6、願意投入時間奉獻教學及參與補救教學與行政工作。 

班級經營 

25% 

7、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。 

 

(學生事務處） 

8、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。 

9、良好親師溝通與合作。 

10、師生關係和諧。 

11、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協助班級經營工作。 

學生輔導 

15% 

12、輔導學生生活規範、學習困擾或行為偏差。 

 

(輔導室） 

13、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規範。 

14、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協助學生輔導工作。 

出勤狀況 

10% 

15、無曠職紀錄。 
 

(人事室） 

16、依規定請假，事病假併計未逾十四日。 

學術專業與社

群互動 

20% 

17、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。 

 

(學科召集人） 

18、研發教材，教法或教具。 

19、會積極充實相關專業知識，參與教學研究工作。 

20、能與學校教師同儕合作，形成教學伙伴關係。 

總分：     分 
【經評定八十分以上者，認定為在校服務期間表現優良。本校得視學校校務發展所需，

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再聘之。】 

教務處建議：□教學認真成绩優異同意再聘 1年。 

□教學成效未達標準不同意再聘。 
(核章) 

附表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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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基隆高級中學代課、代理教師申請再聘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名 
 

 性 別   □男  □女 

出生日期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身分證 
統一編號 

 

通訊處       市縣     市鄉鎮    里村    路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     

聯絡電話 住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資格 
條件 

(參加公開

甄選分發
公函、學
歷及證照) 

□申請專長類別_______代理(課)教師職缺  

□符合經公開甄選及聘期在三個月以上之代理(課)教師且欲聘任學期之前一學期 

  內，於同校擔任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理（課）教師者。 

□符合上年度已核定本校第一次再聘服務且仍在職者     

最高學歷：____________大學           學系/研究所 

畢業證書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師證照類別：□中等教師    □特殊教育教師 

教師證書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本
校經歷 

職    稱 到職初始日期 期滿離職日期 
備    註 

   5.請檢附教師聘書影本 

    

    

服務本
校獎勵 

獎勵事由 獎勵日期 給獎類別       備    註    

    

    

聲明 
事項 

■本人如通過核定再聘服務之審查，同意接受並遵守履行教師聘約約定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附表二 


